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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10318 号）的要求，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已会同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申报会

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

补充调查和核实，并进行如下逐项回复说明。 

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申报的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版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除特别说明外，本回复说明内金额均为人民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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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收入确认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各期智能装备系统业务确认收入项目从发货到

终验收的平均周期，结合验收流程、发行人与客户的内部控制、验收周期异常

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控制验收时点调节收入的情形；（2）

说明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订

立销售合同时是否均已确定合同金额；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的确认过程，如何

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说明报告期各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

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补充说明

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署日期、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截至 2020 年上半年末的累计完工进度、累计毛利率以及报告期各期

的收入与毛利率情况，是否存在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如存在，请说明

原因及合理性；（3）进一步说明并披露规划设计服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式，是

否存在同一人员同时参与不同项目的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如何划分同一项目

人员在不同项目的成本分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与实施的有效性；（4）结合各

项业务的合同具体约定、新老会计准则有关收入确认的规定，说明并披露各项

业务在新老准则下的收入确认具体方式及变化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结合具体合同约定核查发行人各项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是否符合新老会计

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智能装备系统业务确认收入项目从发货到终验收的平

均周期，结合验收流程、发行人与客户的内部控制、验收周期异常项目的原因

及合理性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控制验收时点调节收入的情形 

（一）智能装备系统业务确认收入项目从发货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为汽车主机厂或农业、工程装备制造商提供智能焊装、

涂装、输送、环保定制化产品，项目规模较大、周期较长，产品较为复杂，发行

人通常将整个产品分部位分阶段运送至客户厂区内进一步加工、集成，因此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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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不存在固定的发货日期，无法计算从发货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报告期内，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确认收入项目从开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从完工到终验收

的平均周期如下： 

项目 2020年 2019 年 2018 年 

从开工到终验收的 

平均周期 
439天 398 天 448 天 

从完工到终验收的 

平均周期 
228天 218 天 255 天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从项目开工到终验收的平

均周期分别为 448 天、398 天、439 天，从项目完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分别为

255 天、218 天、228 天，项目周期因项目的个性定制化原因存在一定的波动。

2019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从开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较上年减少 50 天，同

比变动幅度相对较大，主要系该年度规模较小的项目数量及占比较高，总体上该

等项目的平均周期相对较短所致。2018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合计 92 个项目，

确认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为 57 个；2019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合计 97

个项目，确认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为 74 个。 

（二）结合验收流程、发行人与客户的内部控制、验收周期异常项目的原

因及合理性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控制验收时点调节收入的情形 

1、验收流程 

终验收环节指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客户对合同及技术协议约定的

设计指标、生产工艺参数进行全面检测和验证，是客户在合同标的正式移交前实

施的最终确认。 

依据合同约定，终验收环节一般在试生产合格或小批量生产阶段进行。当满

足终验收条件后，发行人会根据客户要求，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客户提出组织

终验收的申请。客户单个部门多人或多个部门多人会同发行人项目人员，按照销

售合同、技术协议的要求，对项目标的进行全面验收。验收通过后，客户会出具

多人会签的终验收单。终验收单会签生效代表着双方或多方对合同标的性能、指

标、参数等各方面的认可，也代表产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控制权转移至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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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与客户的内部控制 

发行人已制定《项目管理办法》《项目验收及回款管理办法》《关于规范项目

各节点验收资料管理的方案》《质量控制管理办法》等内部控制制度，规范项目

的实施和验收。各项目按照规定编制施工方案并经会签批准后实施，事业部和市

场部对各项目重要节点实施日常管理，定期对各项目进度节点进行调度和管控。 

发行人客户主要为国内知名总承包商或汽车主机厂，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或大

型民营企业，规模较大，内部控制较为严格，均已建立完善的项目终验收流程和

制度，对每一个项目的终验收均需按照权限履行会签程序。 

3、验收周期异常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均为非标准化机械产品，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生产及集

成，从项目完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存在差异，部分项目验收周期相对较长。通

常，以下三类原因会导致项目验收周期相对较长：如果项目规模较大，完工后验

收步骤、指标较多，验收逐步进行，则验收周期较长（简称“A 类原因”）；如果

发行人承接的智能装备系统是客户整体生产线的一个单元，其他单元进度尚未达

到预期，客户要求整个生产线设备联动达标才能验收，则验收周期较长（简称“B

类原因”）；如果验收指标包括产品量产达标，而客户对市场判断或方案未达预期，

项目对应产品量产时间较长，则验收周期较长（简称“C 类原因”）。报告期内，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验收周期超过 18 个月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收入金额 

（万元） 
完工日期 终验收日期 

验收周期 

较长原因 

2020 年 

1 MH2018-044 宁波吉文 PHEV80 焊接工作站 77.04 2018 年 12月 2020 年 6 月 C 类原因 

2 
MH2018-045东风襄阳工业废气暨 VOCs治理

设备项目 
2,237.93 2018年 12月 2020 年 7月 A类和 C类原因 

3 
MH2019-002吉利汽车西安基地涂装厂生产

设备项目 
1,767.24 2019年 5月 2020年 11月 B类和 C类原因 

4 
MH2018-053中汽江铃涂装车间生产线烘干

炉及工作区 
1,550.43 2019年 1月 2020 年 9月 B类和 C类原因 

5 MH2018-011潍柴一号厂水性漆改造 647.01 2019年 1月 2020年 12月 C类原因 

6 
MH2019-030 福田比亚乔项目 T3 产品车身焊装

夹具及设备 
522.12 2019 年 5 月 2020 年 11 月 B类和 C类原因 

7 
MH2018-060 吉利春晓涂装一厂新增内喷机器

人及治具改造 
248.28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9 月 C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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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973.01 -- -- -- 

2019 年 

1 
MH2016-033 吉利商用车南充项目联合车间

车架涂装 
3,183.76 2017 年 8 月 2019 年 3 月 A 类和 C 类原因 

2 MH2017-091 姜山新能源汽车焊装门盖包 2,051.28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12 月 A 类和 C 类原因 

3 
MH2017-021 福田超级卡车工厂喷漆废气处

理环保升级项目 
627.78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11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4 
MH2016-016 南京依维柯公司第二总装厂桥

林机运设备项目 
355.56 2016 年 11月 2019 年 11 月 C 类原因 

5 
MH2014-034 九院青汽总装塑料件涂装废气

净化风管 
269.23 2014 年 9 月 2019 年 11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6 MH2017-002 北汽 C61X5 套手工夹具 21.37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合计 6,508.98 -- -- -- 

2018 年 

1 MH2015-020 北汽福田 M4 中卡焊装线 3,205.13 2016 年 5 月 2018 年 4 月 A 类和 C 类原因 

2 MH2013-106 江淮重型汽车涂装线第一标段 2,288.62 2016 年 11月 2018 年 9 月 
A 类、B 类和 

C 类原因 

3 MH2016-039 宝沃总装车间 PBS 新增设备 1,572.65 2016 年 10月 2018 年 11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4 
MH2015-002 四院车身涂装线项目钢平台材

料供应及安装 
1,126.50 2015 年 12月 2018 年 6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5 
MH2016-057 福田技术改造项目积放链系统

设备采购 
1,052.97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6 MH2016-046 北京汽车株洲工厂工作区 845.30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10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7 
MH2015-040 四院 ZZ510 车身涂装总承包一

期项目 
791.52 2015 年 12月 2018 年 6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8 
MH2016-017 青岛一汽大众前处理、电泳槽

体项目 
521.70 2016 年 11月 2018 年 6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9 MH2014-010 江铃汽车重汽涂装控制系统 520.29 2016 年 11月 2018 年 9 月 
A 类、B 类 

和 C 类原因 

10 MH2015-069 海登赛思凯悦大部件涂装项目 488.89 2016 年 11月 2018 年 12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11 
MH2016-044 高端及纯电动轻卡底盘总装车

间非标输送线 
383.76 2017 年 5 月 2018 年 12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12 
MH2015-052 五菱柔性生产线补焊线改造及

陪产项目 
138.46 2016 年 5 月 2018 年 6 月 B 类和 C 类原因 

合计 12,935.79 -- -- --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部分项目验收周期相对较长与发行人提供

的产品为非标准化机械产品，相关产品客户要求不同所致，具有商业合理性。 

发行人与客户均已建立规范的终验收流程和内控制度。发行人客户主要为国

内知名总承包商或汽车主机厂，终验收程序管控严格，均需按照权限进行多人会

签，只有在项目符合合同和技术协议的约定，技术和工艺参数达标，才能完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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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终验收。客户不存在配合发行人控制验收时点，调节收入的情形。 

二、说明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

情况，订立销售合同时是否均已确定合同金额；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的确认过

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说明报告期各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

系统业务超过预计总成本、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署日期、

开工日期、完工日期、截至 2020 年上半年末的累计完工进度、累计毛利率以及

报告期各期的收入与毛利率情况，是否存在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项目，如存

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一）说明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

行情况，订立销售合同时是否均已确定合同金额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项目施工前，项目人员通常会与客户充

分交流技术要求、施工范围，在此基础上制定项目施工方案，并以项目施工方案

为依据编制预算成本。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项目预计总成本基本

决策流程如下：成本控制部门依据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采购部门依据工程量询

价→成本控制部门依据工程量及询价结果进行组价→确定预计总成本。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项目预计总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构成，具体内部控制如下： 

1、直接材料预算。成本控制部门依据甲方或发行人技术部门、各设计所、

项目人员提供的图纸、图纸会审及技术答疑等文件，进行工程量计算，形成直接

材料的用量计划，经复核后发至采购部。采购部依据用量计划中材料的名称、规

格型号、计量单位、数量等，将材料进行分类后进行采购询价。采购部门获取供

应商报价后，会同相关人员进一步核对材料明细及规格型号，确定采购价格后发

至成本控制部门。成本控制部门依据工程量及询价结果进行组价，确定预计总成

本。 

2、直接人工预算。项目管理部门和成本控制部门依据项目工程量预计项目

将使用的人工工时，结合标准工时工资，计算出预计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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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造费用预算。制造费用包括业务分包费、运输费、差旅费、折旧费等

费用。制造费用中业务分包金额及占比较大，业务分包的成本确定流程为：项目

人员提出“项目分包申请”；申请经签批后，成本控制部门/采购部组织分包单位

进行报价；成本控制部门/采购部依据意向分包价格，与各报价单位商谈分包价

格，在综合考虑各报价单位综合施工能力后确定中标单位和价格。预算运输费、

差旅费等依据项目距离、项目预计施工情况制定。 

上述预算成本编制完成后，形成《预算成本汇总表》，由编制人签字确认，

审核人员审核无误后签字确认，经事业部负责人签批转交财务部。财务部依据预

计总成本进行毛利率分析，若毛利率异常，会及时与相关部门对接，出具未完工

项目分析报告，保证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每个月，财务部根据审核无误后的预

计总成本计算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完工百分比。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部门接到甲方下发的图纸变更、施工范围增减等

资料，与甲方沟通变更的技术要求后，会同技术部门、成本控制部门充分商讨变

更的可行性，制定变更后的施工方案，并报事业部负责人签批。成本控制部门根

据变更后的施工方案，制定增减料工费的预算。项目人员依据增减变动的预计成

本与甲方洽谈价款的变动。预计成本和价款的变动，经审核人员复核完成后报部

门经理确认。上述预算成本编制完成后，形成新的《预算成本汇总表》，编制人

签字确认，审核人员审核无误后，由部门经理和事业部负责人签批转交财务部。

财务部自接收当月起依据变更后的《预算成本汇总表》计算完工百分比。 

综上，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已建立规范的预计总成本内

控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销售合同分为固定总价合同、固定单价

合同，其中以固定单价合同为主。固定总价合同订立销售合同时已确定合同金额。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为客户提供线路、管道、设备安装服务，

由于需要根据客户厂区的具体情况架设电缆、铺设管道、安装设施等，工程量繁

杂，耗用的材料、工作量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销售合同主要为固定单价合同，

与客户约定主要材料、设备、人工的单价及暂定合同金额，在客户整个工程竣工

后通过总决算确定合同最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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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例说明预计总成本的确认过程，如何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例如：MHJD2019-004 奥铃污水处理项目厂区管网提升泵站工程，发行人成

本控制部门依据甲方及发行人技术部门、项目人员提供的图纸、图纸会审及技术

答疑等文件，进行工程量计算，形成直接材料的用量计划，经复核后发至采购部。

采购部依据用量计划，将材料进行分类后进行采购询价。该项目 PE 管道占比较

高，采购部向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科技），潍坊市旭日

东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PE 管道询价比较。由于华强科技质量符合技术要求且

价格合适，采购部最终选定华强科技作为供应商。采购部门获取供应商报价后，

会同项目人员进一步核对材料明细及规格型号，确定采购价格后发至成本控制部

门。成本控制部门依据工程量及询价结果进行组价，确定预计总成本。 

项目管理部门和成本控制部门依据项目工程量预计项目将使用的人工工时，

结合标准工时工资，算出预计人工成本。 

制造费用中业务分包金额及占比较大，项目人员提出“项目分包申请”；申

请经签批后，成本控制部门/采购部组织诸城市常旺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诸

城市铭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诸城明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报价。成本控

制部门/采购部依据意向分包价格，与各报价单位商谈分包价格，在综合考虑各

报价单位综合施工能力后确定诸城明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分包商。 

MHJD2019-004 奥铃污水处理项目厂区管网提升泵站工程上述预算成本编

制完成后，形成《预算成本汇总表》，由编制人签字确认，审核人员审核无误后

签字确认，经事业部负责人签批转交财务部。每个月，财务部根据审核无误后的

预计总成本计算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完工百分比。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MHJD2019-004 奥铃污水处理项目厂区管网提升泵站

工程完工进度为 100.00%，实际成本为 470.60 万元，预计总成本为 469.09 万元，

差异较小，能够保障预计总成本的准确性。 

（三）说明报告期各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超过预计总成本、

变更预计总成本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1、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已发生实际总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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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8 年，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不存在已发生实际

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情形；2019 年、2020 年，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

应系统已发生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情形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已发生 

实际成本 

预计 

总成本 
差额 差异率 

2020 年 

MHJD2017-002 福田六阶段排放实验室改造项目 539.02 538.64 0.38 0.07% 

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车间、RDC

库、连廊工程 
1,537.34 1,528.58 8.76 0.57% 

MHJD2018-001 宝沃二期—车间与厂区改造工程 52.90 52.22 0.68 1.30% 

MHJD2019-004 奥铃污水处理项目厂区管网提升泵站 542.56 469.09 73.47 15.66% 

MHJD2017-024瑞沃工厂油漆车间工艺环保升级项目

厂区工程 
49.55 42.51 7.04 16.56% 

MHJD2019-011雷沃年产 5 万台非道路国四、国五发动

机建设-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 
298.08 287.16 10.92 3.80% 

2019 年度 

MHJD2017-002 福田六阶段排放实验室改造项目 539.02 538.64 0.38 0.07% 

MHJD2017-005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厂区公用管线 721.22 708.45 12.77 1.80% 

MHJD2017-028 吉利汽车济南 X1 搬迁项目水电气安

装工程 
383.28 378.77 4.51 1.19% 

注：差异率=差额/预计总成本 

如上表所示，2019 年、2020 年，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已发

生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总成本的项目数量较少，且差异率较小，不存在异常情形。 

2、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变更预计总成本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预计总成本发生变更的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年 

预计总成本 

2019 年 

预计总成本 

2018 年 

预计总成本 

1 MHJD2016-009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技术改造 1,586.51 1,586.51 1,646.42 

2 
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车间、RDC 库、

连廊工程 
1,528.58 1,528.58 1,909.66 

3 MHJD2017-004 福田与戴姆勒生产中、重型汽车及发动机 2,299.02 2,299.02 2,217.61 

4 MHJD2017-005福田皮卡和SUV生产线厂区公用管线工程 734.21 708.45 708.45 

5 MHJD2017-006福田扩建皮卡和SUV生产线公用辅助系统 2,684.26 2,766.81 -- 



1-11 

6 
MHJD2017-008福田扩建皮卡和SUV生产线机运安装及现

场临建 
1,260.00 1,755.00 1,755.00 

7 MHJD2017-029 福田沙河厂区新能源实验室配套设施改造 487.06 487.06 409.75 

8 
MHJD2018-002 福田（嘉兴）汽车投资基地建设项目厂区

安装工程 
483.73 483.73 488.65 

9 MHJD2019-003 年产五万台第二发动机联合厂房 466.10 394.50 -- 

10 MHJD2019-010吉利汽车长兴基地机电安装工程 3,010.59 2,942.20 --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为客户厂区及车间提供水电暖安装服

务，均为定制化项目，由于客户要求的变化，项目施工范围或工艺方案会发生变

更，导致预计总成本变化。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大部分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

系统项目预计总成本变动金额及比例较小。预计总成本变动金额大于 50 万元且

变动比例大于 10%的项目具体分析如下： 

（1）2019 年，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车间、RDC 库、连

廊工程调减预计总成本 381.08 万元，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施工内容发生变更，

减少消防排烟和车间辅房。 

（2）2019 年，MHJD2017-029 福田沙河厂区新能源实验室配套设施改造项

目调增 77.31 万元，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施工内容增加所致。 

（3）2020 年，MHJD2017-008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机运安装及现场

临建调减 495.00 万元，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施工内容发生变更，减少带式升

降机、电动滚床、链式横移机等模块。 

（4）2020 年，MHJD2019-003 年产五万台第二发动机联合厂房项目调增

71.60 万元，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施工内容增加所致。 

（四）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称、合同金额、合同

签署日期、开工日期、完工日期、截至 2020 年上半年末的累计完工进度、累计

毛利率以及报告期各期的收入与毛利率情况，是否存在毛利率波动较大的跨期

项目，如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

称、合同金额、合同签署日期、开工日期、完工日期、截至 2020 年末的累计完

工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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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含税） 

合同 

签署日期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累计 

完工进度 

MHJD2017-006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公

用辅助系统 
4,816.62 2017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 -- 91.97% 

MHJD2019-010 吉利汽车长兴基地机电安装 3,787.00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6 月 -- 100.00% 

MHJD2016-009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技

术改造 
2,912.76 2016 年 11 月 2016 年 9 月 -- 96.83% 

MHJD2017-004 福田与戴姆勒生产中、重型汽车

及发动机项目 
2,595.14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 终验收 

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车间、

RDC 库、连廊工程 
2,559.68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 -- 100.00% 

MHJD2016-007 发动机工厂 D01 发动机厂房 2,519.25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终验收 

MHJD2020-001 江苏常柴机械有限公司轻型发

动机及铸造搬迁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2,394.25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5 月 -- 8.40% 

MHJD2017-008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机

运安装及现场临建 
2,298.79 2017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 -- 96.34% 

MHJD2016-004 湖北福田焊装及下料车间机电

安装工程 
1,238.70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4 月 2018 年 12 月 终验收 

MHJD2017-010 福田 D01B+U 一次管线和成品

支架工程项目 
1,226.11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11 月 终验收 

MHJD2016-003 中汽汽车厂厂区机电安装工程 1,036.44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12 月 终验收 

MHJD2017-005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厂区公

用管线工程 
929.08 2017 年 7 月 2017 年 5 月 -- 98.38% 

MHJD2019-005 华晨雷诺金杯 XDC 项目车身车

间工艺配套工程 
897.06 2019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 2020年 8月 终验收 

MHJD2019-001 福田异地扩建三期涂装工艺公

用动力管线安装 
891.82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 终验收 

MHJD2017-002 福田六阶段排放实验室改造 845.34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12 月 终验收 

MHJD2015-002 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及技术改

造 
802.44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 终验收 

MHJD2016-008 奥铃 L 车身焊接车间及连廊机

电、采暖 
773.94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2 月 终验收 

MHJD2017-019 多功能油漆车间工艺环保制冷

站及水泵房 
712.15 2018 年 1 月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 终验收 

MHJD2017-015 福田诸城厂区瑞沃工厂涂装车

间机电安装工程 
709.79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8 月 2018 年 11 月 终验收 

MHJD2017-013 宝沃二期技改项目 678.67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7 月 2018 年 10 月 终验收 

合计 34,625.03 -- -- -- -- 

占报告期内该业务合同总额的比例 75.75% -- -- -- -- 

注：上表中完工日期，指项目完成终验收的日期。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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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5.03 万元，占报告期内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总额的比例为

75.75%，大部分项目已终验收或累计完工进度较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名

称、累计毛利率以及报告期各期的收入与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收入 

2019 年

收入 

2018 年

收入 

累计 

毛利率 

2020年 

毛利率 

2019 年

毛利率 

2018 年

毛利率 

毛利率变

动解释 

MHJD2017-006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公用辅助系统 
364.42 3,612.20 -- 37.92% 43.19% 37.39% -- -- 

MHJD2019-010 吉利汽车长兴基地

机电安装工程 
316.08 3,155.68 -- 13.35% -6.30% 15.32% -- 

见下文

（1） 

MHJD2016-009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技术改造 
5.94 517.50 26.60 39.54% 39.54% 48.44% -258.71% 

见下文

（2） 

MHJD2017-004 福田与戴姆勒生产

中、重型汽车及发动机 
-- 1,109.46 1,520.67 16.85% -- 34.49% 1.12% 

见下文

（3） 

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车间、RDC 库、连廊工程 
26.18 1,145.21 606.79 33.33% 0.26% 50.09% 17.19% 

见下文

（4） 

MHJD2016-007发动机工厂D01发

动机厂房项目 
536.48 141.59 854.20 30.13% 64.51% 19.84% 19.84% 

见下文

（5） 

MHJD2020-001 江苏常柴机械有限

公司轻型发动机及铸造搬迁项目

机电安装工程 

184.58 -- -- 29.66% 29.66% -- -- -- 

MHJD2017-008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机运安装及现场临建 
291.45 1,230.54 206.29 39.83% 64.22% 35.71% 35.71% 

见下文

（6） 

MHJD2016-004 湖北福田焊装及下

料车间机电安装工程 
-- -19.45 432.17 42.10% -- 35.54% 84.52% 

见下文

（7） 

MHJD2017-010福田D01B+U一次

管线和成品支架工程项目 
-- -- 492.98 35.80% -- -- 42.56% -- 

MHJD2016-003 中汽汽车厂厂区机

电安装工程 
-- -- 28.42 51.88% -- -- 22.58% -- 

MHJD2017-005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厂区公用管线工程 
-13.52 612.42 214.85 12.28% -- 13.27% 15.36% 

见下文

（8） 

MHJD2019-005 华 晨 雷 诺 金 杯

XDC 项目车身车间工艺配套 
165.65 834.99 -- 6.02% 32.00% 0.86% -- -- 

MHJD2019-001 福田异地扩建三期

涂装工艺公用动力管线 
-153.41 800.04 -- 16.08% -- 32.63% -- -- 

MHJD2017-002 福田六阶段排放实

验室改造项目 
-- 147.12 126.95 35.31% -- 63.49% 85.76% 

见下文

（9） 

MHJD2015-002 汽车厂工艺优化升

级及技术改造 
-- 0.72 1.17 68.46% -- 150.72% 35.92% 

见下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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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JD2016-008 奥铃 L车身焊接车

间及连廊机电、采暖 
-- 258.29 25.49 41.90% -- 90.33% -92.03% 

见下文

（11） 

MHJD2017-019 多功能油漆车间工

艺环保制冷站及水泵房 
-- -14.15 535.53 1.84% -- -- 4.87%  

MHJD2017-015 福田诸城厂区瑞沃

工厂涂装车间机电安装 
-63.06 161.19 318.97 37.54% -- 97.33% 45.07% 

见下文

（12） 

MHJD2017-013 宝沃二期技改 -- -- 219.28 27.22% -- -- 30.39% -- 

合计 1,660.79 13,693.35 5,610.36 -- -- -- -- -- 

占当期该业务收入的比例 76.23% 87.43% 58.83% -- -- -- -- -- 

注：上表中少量项目个别年度收入为负数，系终验收、总决算时调减收入金额，或终验收、总决算之

后发生变更事项，依据变更协议调减收入金额。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金额

前二十大项目分别确认收入 5,610.36 万元、13,693.35 万元、1,660.79 万元，占

当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58.83%、87.43%、76.23%。 

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以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发行人成本

控制部门在采购部、项目管理部门的协助下，编制预计总成本。发行人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销售合同主要为固定单价合同，与客户约定主要材料、设备、

人工的单价及暂定合同金额，在项目终验收时编制预计决算金额，在客户整个工

程竣工后通过总决算确定合同最终金额。报告期内，发行人部分公用动力及装备

能源供应系统项目毛利率在年度间波动较大，原因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由于项目方案变更，项目预计总成本发生变更，当年度计算完工比例

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当年度毛利率变动

较大；二是项目终验收时，经与客户沟通并达成一致，发行人编制预计决算金额，

对项目暂定合同金额进行调整，导致当年度毛利率变动较大，个别项目如在终验

收时未能与客户就工程量达成一致，则在后续达成一致的年度编制预计决算金额，

调整项目暂定合同金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年度

间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1）2019 年、2020 年，MHJD2019-010 吉利汽车长兴基地机电安装工程毛

利率分别为 15.32%、-6.30%，累计毛利率为 13.35%。2020 年，该项目毛利率变

动较大，主要系项目方案变更，项目预计总成本发生变更，当年度计算完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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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当年度毛利率

变动较大。 

（2）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MHJD2016-009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毛利率分别为-258.71%、48.44%、39.54%，累计毛利率为

39.54%。2018 年，该项目毛利率较其他年度差异较大变动较大，主要系项目方

案变更，项目预计总成本发生变更，当年度计算完工比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

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当年度毛利率变动较大。2018 年，该项

目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26.60 万元，确认主营业务成本 95.41 万元。 

（3）2018 年、2019 年，MHJD2017-004 福田与戴姆勒生产中、重型汽车及

发动机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1.12%、34.49%，累计毛利率为 16.85%。2018 年，该

项目毛利率较低，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项目方案发生变更，增加工艺排风系统、

抗震支架、冷冻水及通风空调系统等模块，项目预计总成本调增，当年度计算完

工比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当年度毛利

率较低。 

（4）2018 年、2019 年、2020 年，MHJD2017-003 扩建皮卡和 SUV 生产线

车间、RDC 库、连廊工程毛利率分别为 17.19%、50.09%、0.26%，累计毛利率

为 33.33%。2019 年，该项目毛利率较高，主要系项目方案变更，减少消防排烟

和车间辅房模块，项目预计总成本调减，当年度计算完工比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

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毛利率变动较大。2020 年，该项目

确认收入 26.18 万元，结转成本 26.11 万元，毛利率水平较低。 

（5）2018 年、2019 年、2020 年，MHJD2016-007 发动机工厂 D01 发动机

厂房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19.84%、19.84%、64.51%，累计毛利率为 30.13%。2020

年，该项目毛利率较高，主要系该项目于 2020 年 1 月终验收，项目制作安装已

结束，根据与客户沟通确定的工作量及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编制确认预计总决

算，增加本项目暂估合同额 59.77 万元，按既定会计政策在本期确认收入较多所

致。 

（6）2018 年、2019 年、2020 年，MHJD2017-008 福田扩建皮卡和 SUV 生

产线机运安装及现场临建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35.71%、35.71%、64.22%，累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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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为 39.83%。2020 年，该项目毛利率较高，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项目方案

变更，减少带式升降机、电动滚床、链式横移机等模块，项目预计总成本调减，

当年度计算完工比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导致当年度毛利率上升较多。 

（7）2018 年、2019 年，MHJD2016-004 湖北福田焊装及下料车间机电安装

工程毛利率分别为 84.52%、35.54%，累计毛利率为 42.10%。2018 年，该项目毛

利率相对较高，主要系项目总决算时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进行收入成本的处理，

导致本年度收入与成本未同比例增加。该项目 2019 年发生变更事项，调整收入

成本，毛利率为 35.54%。 

（8）2019 年、2020 年，MHJD2019-005 华晨雷诺金杯 XDC 项目车身车间工

艺配套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0.86%、32.00%，累计毛利率为 6.02%。2020 年，该项

目毛利率变动较大，主要系该项目于 2020 年 8月终验收，项目制作安装已结束，

根据与客户沟通确定的工作量及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编制确认预计总决算，

增加本项目暂估合同额 23.35万元，按既定会计政策在本期确认收入较多所致。 

（9）2018 年、2019 年，MHJD2017-002 福田六阶段排放实验室改造项目毛

利率分别为 85.76%、63.49%，累计毛利率为 35.31%。2018 年，该项目毛利率相

对较高，主要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方案变更，项目预计总成本发生变

更，当年度计算完工比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

导致当年度毛利率变动较大。 

（10）2018 年、2019 年，MHJD2015-002 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及技术改造

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35.92%、150.72%，累计毛利率为 68.46%。2019 年，该项目

总决算，确认收入 0.72 万元，结转成本-0.36 万元，毛利率较高，收入系预计决

算金额与实际决算金额的差异，成本系暂估分包金额与决算时实际分包金额的差

异。 

（11）2018 年、2019 年，MHJD2016-008 奥铃 L 车身焊接车间及连廊机电、

采暖项目毛利率分别为-92.03%、90.33%，累计毛利率为 41.90%。2018 年，该项

目确认收入 25.49 万元，结转成本 48.95 万元，毛利率为-92.03%，主要系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方案变更，项目预计总成本发生变更，当年度计算完工比

例的基础与前期不一致，而项目暂定合同金额未发生变化，导致当年度毛利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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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2019 年，该项目毛利率为 90.33%，主要系该项目于 2019 年 6 月总决算，

最终确定合同额调增 223.66 万元，按既定会计政策在本期确认收入较多所致。 

（12）2018 年、2019 年，MHJD2017-015 福田诸城厂区瑞沃工厂涂装车间

机电安装项目毛利率分别为 45.07%、97.33%，累计毛利率为 37.54%。2019 年，

该项目毛利率较高，主要系该项目于 2019 年 3 月根据与客户沟通确定的工作量

及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编制确认预计总决算，增加本项目暂估合同额 87.45 万

元，按既定会计政策在本期确认收入较多所致。 

三 、进一步说明并披露规划设计服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式，是否存在同一

人员同时参与不同项目的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如何划分同一项目人员在不同

项目的成本分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与实施的有效性 

（一）规划设计服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式 

1、成本归集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已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能够准确核算各项目各阶

段发生的成本。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按项目归集成本，模型图文制作费、差旅费

等成本直接计入对应的项目，人工薪酬、房租、折旧及摊销等不能直接归属于单

个项目的成本先分摊，然后计入对应的项目。 

2、成本结转 

规划设计业务流程的每个阶段，公司根据合同要求实施具体设计工作，当公

司向委托方提交阶段性设计成果，并通过第三方审核或获取客户签署的成果确认

书之后，表明公司已完成该设计阶段的设计劳务；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项，该

设计阶段的收入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同时，

在该设计阶段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估计。因此，当公司向委托

方提交阶段性设计成果，并通过第三方审核或获取客户签署的成果确认书时，有

证据表明已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应作为规划设计业务确认收入、结转成本的节点。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项目实施前会进行成本预算，分阶段制定预算成本。当

项目达到收入确认时点时，发行人财务人员将该阶段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进行对

比分析，如果数据一致或差异较小则结转该阶段成本；当差异较大时，首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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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如果实际成本中包含非该阶段的成本费用，则只结转该阶段成本费用，

未结转金额待匹配对应阶段再结转。 

（二）划分同一项目人员在不同项目成本分摊的方法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与实施的有效性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存在同一人员同时参与不同项目的情形。发行人设计人

员按月提供项目工时统计表，项目工时统计表由项目负责人、规划设计业务负责

人签批。每月末，发行人财务人员将每个设计人员参与的项目工时进行汇总，核

对无误后，根据每个员工参与项目工时的比例，将该员工的工资、社保及公积金

分摊至其参与的项目中，形成《劳务成本工资社保公积金分摊成本表》。因此，

即使设计人员同时参与多个项目，亦能够合理分摊人工成本，保证财务核算的准

确性。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员工按工作性质可分为设计人员、销售及管理行政人员，

设计人员直接从事设计工作，该类员工发生的薪酬、房租、折旧摊销等费用与设

计业务直接相关，故计入劳务成本；销售及管理行政人员为规划设计业务整体运

营提供服务，相关的薪酬、房租、折旧摊销等费用计入期间费用。发行人规划设

计业务依据员工的岗位属性和人数比例对房租、折旧摊销等费用在成本与期间费

用之间进行分摊，可精确到个人的部分直接依据个人岗位属性计入成本或期间费

用，不能精确到个人的部分则先按人员比例分摊至成本和期间费用，然后计入成

本部分按项目人工工时在各项目之间进行分摊。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已建立全面、合理的内控制度并已得到有效执行，能够

保证该业务成本核算真实、准确、完整。 

四、结合各项业务的合同具体约定、新老会计准则有关收入确认的规定，

说明并披露各项业务在新老准则下的收入确认具体方式及变化情况；请保荐机

构、申报会计师结合具体合同约定核查发行人各项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是否符

合新老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原收入准则下发行人收入确认具体方式 

1、智能装备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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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收入准则第四条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二）企业既没

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五）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如下： 

承接的包含智能装备系统设计、加工制造、安装调试等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总

包或分包项目，以项目完工并交付客户且客户对该等智能装备系统最终验收合格

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确认收入。 

当智能装备系统产品经客户终验收合格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客户，发行人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

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相关的已发生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满足原收入准则对收入确认的条件要求，

应该确认收入。 

例如：发行人与南充吉利签订的《南充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建设项目联合

车间车架涂装生产设备总承包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产品终验收合格后，甲

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署验收合格报告（对甲方而言，验收合格报告需加盖公章方

生效）。全部产品终验收合格后视为乙方交付义务完全履行。”根据该合同条款，

标的项目终验收意味着发行人已完全履行交付义务，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已转移给客户，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2、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收入确认

具体方式如下： 

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收入确认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

合同》的规定。发行人承接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

项目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项目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累计投入成本占预计总成本比例确定完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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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

分别按下列情况处理：已经发生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成本预计能够得

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项目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成本；已经发生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成本预计不

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

供应系统收入。 

例如：发行人与吉利长兴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签订的《机电安装工程合同》

约定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其它现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遵循《建筑施工安

全检查标准》《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

全技术规范》等国家及行业标准，约定“承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工

程师提交已完工的报告。工程师接到报告后 7 天内按设计图纸核实已完工程量”

等条款，具有明显的建造合同特征，应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

同》的规定。 

3、规划设计服务收入确认具体方式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收入遵循《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中关于“提供劳务”收入确认的有关规定，按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收入，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实际完成工作量占预计总工作量比例确定完工进

度。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工作流程一般分为业务承接、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六个阶段：（1）业务承接阶段，该

阶段公司与委托方签订设计合同之后，一般会收取合同首期款，该款项属于预收

款性质，公司收到时作为项目预收款，不确认收入；（2）概念设计阶段，该阶段

主要工作系根据合同要求进行概念设计，当公司向委托方提交阶段设计成果之后，

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项确认该阶段的设计费收入；（3）方案设计阶段，该阶段

主要工作系设计部门根据合同要求进行总体方案设计，当公司向委托方提交阶段

项目成果之后，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项确认该阶段的设计费收入；（4）初步设

计阶段，该阶段主要工作系设计部门对方案进行深入设计，当公司向委托方提交

阶段项目成果之后，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项确认该阶段的设计费收入；（5）施



1-21 

工图设计阶段，该阶段主要工作系设计部门根据初步设计成果进行详细的施工图

设计，当公司向委托方提交阶段项目成果之后，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项确认为

该阶段的设计费收入；（6）施工配合阶段，该阶段工作主要系设计部门在出具施

工图之后，配合委托方进行详细的施工、处理施工过程中的临时工程施工障碍等，

并在必要时进行设计修改，在施工配合阶段，根据施工进度和合同约定的结算款

项确认该阶段的设计费收入。 

规划设计业务流程的每个阶段，发行人根据合同要求实施具体设计工作，当

发行人向委托方提交阶段性设计成果，并通过第三方审核或获取客户签署的成果

确认书之后，表明发行人已完成该设计阶段的设计劳务；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

项，该设计阶段的收入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发行人；

同时，在该设计阶段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估计。因此，当发行

人向委托方提交阶段性设计成果，并通过第三方审核或获取客户签署的成果确认

书时，有证据表明已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作为规划设计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处于尚未完工阶段的规划设计劳务，由于发行人尚未向委

托方提交该设计阶段的劳务成果，无法表明未完工阶段的规划设计劳务会得到客

户的最终认可，且未完工阶段的收入金额难以可靠地计量，因此对此时点资产负

债表日尚未完工的规划设计劳务，不确认规划设计劳务收入。 

例如：发行人与商丘华商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

定，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设计人支付合同额的 10%，作为定金；

设计人提交初步设计文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30%；设计人提交总装车

间、落箱调试车间、检测充电车间等建筑施工图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20%；

设计人提交绿化、亮化设计文件、二个专篇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25%；

设计人提交其余经图审公司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5%；

竣工验收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5%；工程竣工将需备案的施工图等竣工验

收资料配合甲方在住建局完成备案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款 5%。该合同条款

约定了整个项目的主要节点及每个节点应该向客户提供的阶段性设计成果资料，

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具有合理性。 

（二）新收入准则下发行人收入确认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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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按照相关

规定，发行人应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报告期内，新收入准

则对发行人无影响。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发行人收入确认的

具体政策未发生变化，新收入准则对公司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

未产生重大影响。 

1、新收入准则对智能装备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无影响 

新收入准则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

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根据新收入准则，发行人收入确认时点由原“风险和报酬转移”确认调整至

“控制权转移”确认。对发行人而言，智能装备系统产品，经客户终验收合格后，

风险和报酬转移至客户，控制权亦转移至客户，客户能够主导该智能装备系统产

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例如：发行人与南充吉利签订的《南充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建设项目联合

车间车架涂装生产设备总承包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产品终验收合同后，甲

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署验收合格报告（对甲方而言，验收合同报告需加盖公章方

生效）。全部产品终验收合格后视为乙方交付义务完全履行。”根据该合同条款，

标的项目终验收意味着发行人已完全履行交付义务，客户取得标的项目控制权，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因此，新收入准则对智能装备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无影响，发行人仍然在

智能装备系统完成终验收的时点确认收入。 

    2、新收入准则对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收入确认具体方式无影响 

新收入准则第十一条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

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

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

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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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项目进度密切管控，并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项目流程，具体体现在：整体技术方案和设计图纸需要经过双方确认后

才能进行后续工作；发行人需要及时向客户汇报项目进度，并沟通项目实施计划；

有些情况下客户会根据实际需求提出项目设计变更，发行人需予以配合。除此之

外，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满足新收入准则第十一条之条件

（三），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具体分析如下： 

（1）发行人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发行人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

统为非标准化定制产品，需要满足特定客户特定厂区的具体规划设计、工艺特点、

参数指标的要求，其由于技术独特性只能提供给签约客户。如果企业将合同中约

定的商品用作其他用途，将遭受重大违约成本或改造损失或返工成本，在正常的

商业逻辑下，不可能用作其他用途。所以，公司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的特

征。 

（2）发行人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因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具有非标准定制化特点，客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

深度参与，监控进度，双方对于合同终止时已完成部分进行结算或补偿符合基本

商业逻辑。例如：发行人与吉利汽车长兴变速器公司签订的《机电安装工程合同》

约定，“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支付以上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合

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 

因此，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

义务，实施新收入准则后，仍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项目收入。 

    3、新收入准则对规划设计服务收入确认具体方式无影响 

新收入准则第十一条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

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

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

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客户对发行人规划设计项目进度密切管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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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在：规划设计方案需要经过双方确认后才能进行后续工作；发行人需要

及时向客户提供各约定节点进度情况及资料；有些情况下客户会根据实际需求提

出项目设计变更，发行人需予以配合。除此之外，发行人规划设计服务业务满足

新收入准则第十一条之条件（三），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具体分析

如下： 

（1）发行人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发行人规划设计业务为客户提供工业

工艺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的非标准化定制服务，需要满足特定客户特定厂区的不

同要求，其由于设计独特性只能提供给签约客户。如果客户将合同中约定的设计

图纸用作其他用途，将遭受重大违约成本或改造损失或返工成本，在正常的商业

逻辑下，不可能用作其他用途。所以，公司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的特征。 

（2）发行人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因规划设计服务具有定制化特点，客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深度参与，监控进度，

双方对于合同终止时已完成部分进行结算或补偿符合基本商业逻辑。例如：发行

人与商丘华商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在合同履

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的，退还发包人已

付的合同款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

付设计费” 

因此，发行人规划设计服务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实施新收

入准则后，仍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项目收入。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财务总监，了解智能装备系统终验收流程及相关内部控制，了

解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预计总成本的相关内控与执行情况，了解规

划设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式，划分同一项目人员在不同项目的成本分摊方法； 

2、获取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明细表，测算项目从开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

从完工到终验收的平均周期，核查项目周期的合理性； 

3、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明细表，了解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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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目的情况，分析项目在不同年度毛利率波动的原因； 

4、查阅新旧会计准则有关收入确认的规定，分析收入准则变动对发行人各

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影响； 

5、查阅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及规划设计业

务主要销售合同，根据合同条款分析新旧会计准则对发行人收入确认方式的影响。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不存在通过控制验收时点调节收入的情形； 

2、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已建立预计总成本相关内控，

执行情况良好，预计总成本编制真实合理，变更预计总成本具有合理原因； 

3、发行人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报告期内合同金额前二十大项

目毛利率在不同年度间的波动具有合理原因； 

4、发行人设计服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式规范有效，存在同一人员同时参与

不同项目的情形，按项目工时进行成本分摊，已建立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 

5、各项业务在新旧准则下的收入确认具体方式没有发生变化，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和合同具体约定。 

六、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的“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九、

经营成果分析”之“（二）营业收入”之“15、说明各项业务在新老准则下的收

入确认具体方式及变化情况”部分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业务类别 旧准则规定 新收入准则规定 
收入确认具体 

方式是否变化 

收入确认 

具体方式 

智能装备

系统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已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二）企业既没有

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

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

有效控制；（三）收入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

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

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否 
终验收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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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五）相关的

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 

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

源供应系

统 

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

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根据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

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

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

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

中在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

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

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

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

取款项。 

否 
完工 

百分比法 

规划设计

服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

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

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

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

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

中在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

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

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

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

取款项。 

否 
完工 

百分比法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的“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九、

经营成果分析”之“（三）营业成本”之“11、规划设计服务业务的成本核算方

式”部分补充披露。 

2. 关于业务分包 

请发行人：（1）说明智能装备系统业务是否均涉及业务分包，如否，请补

充说明报告期各期智能装备系统业务存在业务分包项目与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

的毛利率对比情况，并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报告期各期业务分

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较高项目的毛利率与各期智能装备系统业务平均毛利率的对

比情况，并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业务分包方式体外承担成本费用情况，说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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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方式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智能装备系统业务是否均涉及业务分包，如否，请补充说明报告

期各期智能装备系统业务存在业务分包项目与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的毛利率对

比情况，并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为汽车主机厂或农业、工程装备制造商提供智能焊装、

涂装、输送、环保定制化产品，大部分项目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涉及较多细分

领域，会视项目规模、工期安排、专业细分领域、“设备+安装”整体采购等情况

存在不同程度的业务分包；少量小规模改造项目、零星项目由于金额较小，工作

量简单，不存在业务分包。 

报告期内，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与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

应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0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智能装备系统 

存在业务分包 

项目收入 

63,592.65 97.07% 50,223.28 94.94% 54,307.83 96.66% 

智能装备系统 

不存在业务分包 

项目收入 

1,916.16 2.93% 2,678.44 5.06% 1,879.44 3.34% 

智能装备系统 

主营业务收入 
65,508.81 100.00% 52,901.72 100.00% 56,187.27 100.00%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应的

收入金额分别为 54,307.83 万元、50,223.28 万元、63,592.65 万元，占智能装备

系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96.66%、94.94%、97.07%，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金

额及占比均较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与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

应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1-28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智能装备系统 

存在业务分包项目毛利率 
18.15% 17.91% 20.20% 

智能装备系统 

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毛利率 
75.36% 44.00% 59.77% 

智能装备系统 

综合毛利率 
19.82% 19.23% 21.53% 

智能装备系统 

同行业可比公司综合毛利率平均值 
-- 21.00% 23.69%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尚未披露 2020年财务数据。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应的

毛利率分别为 20.20%、17.91%、18.15%，略低于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综合毛利

率、智能装备系统同行业可比公司综合毛利率平均值，不存在通过业务分包方式

体外承担成本费用的可能性，不存在异常情形。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应

的毛利率分别为 59.77%、44.00%、75.36%，毛利率水平较高，主要系该等项目

均为小规模升级改造项目或零星项目或终验收后确认增补结算项目，工作量简单，

耗用材料、人工较少，且项目承接时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发行人熟悉项目的技术

工艺，能够较好控制成本。终验收后确认增补结算项目毛利率为 100%，系原项

目在生产、集成过程中方案发生变更，项目内容增加，原项目终验收时，发行人

与客户就项目增加的部分未达成一致，未能在终验收时调整合同金额，后续年度

中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当双方就变更金额达成一致，签订增补协议时，发行人

确认增补收入，无项目成本，因此毛利率为 100%。 

报告期内，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中，确认收入在

10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客户 收入 毛利率 

2020 年 

MH2016-023 密云 S300/600 焊装线、分拼线 中汽工程 232.74 100.00% 

MH2016-062 福田佛山技改项目总装车间 PBS、货箱存储线 中汽工程 132.74 100.00% 

MH2017-009 北汽福田 TM 项目车身焊装线 中汽工程 219.47 100.00% 

MH2017-064 宝沃总装二期报交线项目 中汽工程 185.84 21.90% 

MH2020-053-1万景源智慧物联网农业项目 
山东禾融农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519.78 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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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290.57 -- 

占当期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收入的比例 -- 67.35% -- 

2019 年 

MH2016-016 南京依维柯公司第二总装厂桥林机运设备 机械四院 355.56 0.00% 

MH2017-056 车身主线、下车体线、侧围线及附属设备 
济南智云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352.14 68.85% 

MH2017-057 宝沃密云车身车间自动换帽修磨一体机改造 中汽工程 566.37 33.97% 

MH2018-042 艾泰克双前桥国六后处理生产线 

山东艾泰克环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64.65 22.30% 

MH2018-043 艾泰克油箱隔板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山东艾泰克环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86 16.60% 

MH2018-056 多功能焊接车间图雅诺 5m 平顶焊接主线及附

属设备 

北汽福田山东 

多功能汽车厂 
171.55 55.54% 

MH2019-014 福田汽车意大利比亚乔试制工装项目 北汽福田 140.71 88.99% 

MH2019-038 烟台怡和汽车 HS7 焊接机器人工作站项目 
烟台怡和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 
180.00 29.19% 

合计 -- 2,131.84 -- 

占当期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收入的比例 -- 79.59% -- 

2018 年度 

MH2014-027 杜尔上海华晨宝马沈阳涂装项目 

杜尔涂装系统 

工程（上海） 

有限公司 

122.22 100.00% 

MH2016-063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车身 S500 导入项目 中汽工程 760.68 84.73% 

MH2018-024 福田（嘉兴）汽车建设项目钢结构预制 精典机电 110.64 22.36% 

合计 -- 993.54 -- 

占当期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收入的比例 -- 52.86% -- 

2018 年，MH2014-027 杜尔上海华晨宝马沈阳涂装项目为终验收后确认增补

结算项目，因此毛利率 100%；MH2016-063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车身 S500 导

入项目毛利率为 84.73%，主要系在原 S300/S600 车型基础上加入 S500 车型，发

行人熟悉该系列产品的技术特点和运行规律，可以优化流程，有效控制成本，同

时报价时盈利空间较大所致。 

2019 年，MH2017-056 车身主线、下车体线、侧围线及附属设备项目毛利率

为 68.85%，MH2018-056 多功能焊接车间图雅诺 5m 平顶焊接主线及附属设备项

目毛利率为 55.54%，MH2019-014 福田汽车意大利比亚乔试制工装项目毛利率为

88.99%，主要系该等项目均为升级改造项目，毛利率较高所致。升级改造项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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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智能装备系统的基础上，更换设备，升级软件，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

效率。一般情况下，发行人承接的升级改造产品毛利率较高，主要原因为：发行

人通常亦是原有智能装备系统的设计、制造商，并长期提供维护服务，熟悉该系

列产品的技术特点和运行规律，升级改造过程中可以优化流程，有效控制成本；

升级改造项目在业务承揽过程中，通常竞争对手较少，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盈利

空间较大；在升级改造过程中，原有智能装备系统的部分设备、材料，经过维修、

升级后，可以重复利用，能够节约成本；升级改造项目一般周期较短，耗用人力

成本相对较低。 

2020 年，MH2016-023 密云 S300/600 焊装线及分拼线项目、MH2016-062

佛山技改项目总装车间 PBS 及货箱存储线、MH2017-00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TM 项目车身焊装线项目均为终验收后确认增补结算项目，因此毛利率为

100.00%。MH2020-053-1 万景源智慧物联网农业项目毛利率较高，主要系发行人

在前期寿光 CPS 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对智慧农业项目从数据采集、

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功能模块研发及标准化设计，万景源智

慧物联网农业项目基于前期研发成果进行现场应用，优化工艺流程，提高项目

实施效率，因此毛利率较高。 

因此，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的项目对应的毛利率水平相对较

高，具有合理原因。 

二、说明报告期各期业务分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较高项目的毛利率与各期智

能装备系统业务平均毛利率的对比情况，并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分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超过 30%的主要项目毛利率与当

期智能装备系统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客户 收入 
业务分包 

占比 
毛利率 

2020 年 

MH2019-065 潍坊雷沃阿波斯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

扩产项目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雷沃阿波斯潍

坊农业装备分公司 

2,070.80 63.75% 24.02% 

MH2019-002吉利汽车西安基地涂装厂生产设备 机械四院 1,767.24 30.95%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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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2019-033 重庆潍柴动力搬迁项目喷漆生产线建

设项目 

潍柴动力 

重庆分公司 
1,015.04 46.62% 24.98% 

MH2019-073 红旗 L 平台小涂装更新改造项目非标

设备及电控项目 
机械九院 535.40 31.82% 58.54% 

MH2019-083寿光 CPS项目 
国网山东综合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 
1,009.43 59.03% 44.49% 

当期智能装备系统综合毛利率 19.82% 

2019 年 

MH2016-033 吉利商用车南充项目联合车间车架涂

装项目 
南充吉利 3,183.76 54.81% 6.45% 

MH2016-060 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涂装 
常州海登赛思涂装 

设备有限公司 
1,363.25 52.73% 22.47% 

MH2017-050 福田山东多功能油漆车间环保升级改

造项目 
中汽工程 1,468.38 87.28% 12.00% 

MH2017-075 长春吉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DCY11 机器人项目 

长春吉文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 
524.23 43.89% 24.40% 

MH2018-006 潍柴（重庆）U60 焊装生产线项目 
潍柴（重庆）汽车 

有限公司 
4,302.52 31.20% 10.31% 

MH2018-034 姜山新能源能源中心动力设备项目 中汽工程 1,715.09 74.96% 18.70% 

当期智能装备系统综合毛利率 19.23% 

2018 年 

MH2016-006 中汽密云喷漆室废弃改造项目 中汽工程 520.82 98.60% 38.62% 

MH2016-017 青岛一汽大众前处理、电泳槽体项目 

杜尔涂装系统 

工程（上海） 

有限公司 

521.70 30.36% 0.72% 

MH2016-029 东风设计院黄骅前处理电泳设备 东风设计研究院 1,203.42 30.10% 1.13% 

MH2016-040 福田诸城卡车一厂轻卡单元技术改造 中汽工程 991.45 35.44% 60.46% 

MH2016-043 年产 2 万辆专用车重卡、轻卡自卸车

拼焊线 

安徽江淮专用 

汽车有限公司 
620.51 72.81% -3.32% 

MH2016-054 福田轻卡焊装线、工艺吊挂、标准焊

接 
中汽工程 769.23 65.74% 64.23% 

MH2016-057 福田技术改造项目积放链系统设备 三丰智能 1,052.97 98.40% 28.61% 

MH2017-037 青岛雷沃挖掘机涂装二线 VOCs 有机

废气处理项目 

青岛雷沃挖掘机 

有限公司 
695.63 59.41% 23.93% 

当期智能装备系统综合毛利率 21.53%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业务分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超过 30%的主要项目毛利率与

当期智能装备系统毛利率比较，无明显规律性，部分项目毛利率高于当期智能装

备系统毛利率，部分项目毛利率低于当期智能装备系统毛利率。 

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定制特性突出，由于客户需求不同，产品的设计方案、

品质要求均不相同，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当客户对产品精度要求较高，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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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严格时，产品价格较高，附加值明显，毛利率较高；当客户订单技术成熟，在

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中设计变更工作量较少时，项目周期较短，产品成本较低，

毛利率较高；当发行人与客户长期合作，熟悉客户工艺流程、技术特点，能够有

效控制项目成本，产品成本较低时，毛利率较高；当竞争对手较多且价格是客户

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权衡因素时，公司会根据市场竞争状况、客户及项目重要性，

在项目成本预算的基础上调整投标价格，适当降低毛利率以保持竞争力；基于市

场开拓角度，公司会承接部分毛利率较低项目以获得客户订单，拓展业务。 

（1）2018 年，MH2016-006 中汽密云喷漆室废弃改造项目毛利率为 38.62%，

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为改造项目，改造项目在业务承揽过程中

通常竞争对手较少，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盈利空间较大，原有智能装备系统的部

分设备、材料，经过维修、升级后，可以重复利用，能够节约成本。 

（2）2018 年，MH2016-017 青岛一汽大众前处理、电泳槽体项目毛利率为

0.72%，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杜尔涂装是国际知名涂装装备供应商，

该项目为公司承接杜尔涂装的第一个高端项目，技术要求较高，成本较大所致。 

（3）2018 年，MH2016-029 东风设计院黄骅前处理电泳设备项目毛利率为

1.13%，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该项目为发行人与东风设计院合作的第

一个项目，中标价格较低，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客户要求提前了完工日期，

成本上升较多。 

（4）2018 年，MH2016-040 福田诸城卡车一厂轻卡单元技术改造项目毛利

率为 60.46%，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为改造项目，改造项目在

业务承揽过程中通常竞争对手较少，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盈利空间较大，原有智

能装备系统的部分设备、材料，经过维修、升级后，可以重复利用，能够节约成

本。 

（5）2018 年，MH2016-043 年产 2 万辆专用车重卡、轻卡自卸车拼焊线项

目毛利率为-3.32%，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该项目为公司承接江淮汽车

的第一个焊装装备项目，出于长期合作的战略考虑，报价较低，同时由于项目工

期冲突，业务分包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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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8 年，MH2016-054 福田轻卡焊装线、工艺吊挂、标准焊接项目毛

利率为 64.23%，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为改造项目，改造项目

在业务承揽过程中通常竞争对手较少，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盈利空间较大，原有

智能装备系统的部分设备、材料，经过维修、升级后，可以重复利用，能够节约

成本。 

（7）2019 年，MH2016-033 吉利商用车南充项目联合车间车架涂装项目毛

利率为 6.45%，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该项目为发行人承接吉利的第一

个车架涂装系统项目，公司为拓展业务，投标时报价较低所致。 

（8）2019 年，MH2017-050 福田山东多功能油漆车间环保升级改造项目毛

利率为 12.00%，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客户之前使用发那科机器人，

本次升级改造同样需使用发那科机器人，公司与发那科多次交流后仍无法降低采

购价格，因此成本较高，毛利率较低。 

（9）2019 年，MH2018-006 潍柴（重庆）U60 焊装生产线项目毛利率为 10.31%，

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低，主要系该项目为发行人承接潍柴的第一条整线焊装项目，

出于长期合作的战略考虑，报价较低，同时当时项目工期与其他项目冲突，将原

计划公司实施的滚边岛模块外包，成本上升所致。 

（10）2020 年，MH2019-073 红旗 L 平台小涂装更新改造项目非标设备及电

控项目毛利率为 58.54%，较主营业务毛利率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为改造项目，

改造项目在业务承揽过程中通常竞争对手较少，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盈利空间

较大，原有智能装备系统的部分设备、材料，经过维修、升级后，可以重复利

用，能够节约成本。 

（11）2020 年，MH2019-083 寿光 CPS 项目毛利率为 44.49%，较主营业务毛

利率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为国家电网山东综合能源公司的示范项目，盈利空间

较大，同时项目实施过程较为顺利，成本控制较好。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智能装备系统业务分包明细表，测算报告期各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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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的毛利率情况并对比分析； 

2、对比分析报告期各期业务分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较高项目的毛利率与各期

智能装备系统业务平均毛利率，了解差异原因； 

3、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分包合同，分析合同约定的业务分包内容

与相关项目的关联性、匹配性； 

4、对发行人生产与仓储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环进行控制测试； 

5、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其他网站，核查发行人主要业务分包

商的工商登记信息，了解其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实缴资本、经营

状态、成立时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分析向主要业务分包商的

采购金额与其生产规模的匹配性，分析主要业务分包商增减变动及交易金额变动

的原因及合理性； 

6、对发行人主要业务分包商履行实地走访程序，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实

地查看其生产经营场所，并通过访谈了解双方交易情况，获取其出具的《声明与

承诺》，确认主要业务分包商不存在代迈赫股份承担费用或成本，向迈赫股份输

送利益，提供经济资源，配合、协助或参与迈赫股份虚列收入、虚减成本、虚增

盈利的情况； 

7、对发行人报告期内重大业务分包合同实施函证，核查重大业务分包合同

的真实、准确、完整； 

8、获取发行人及董监高银行流水，核查与主要业务分包商是否存在异常资

金往来； 

9、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对比分析业务分包金额及其占主

营业务成本的比例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应的毛利率略低于发行人智能

装备系统综合毛利率、智能装备系统同行业可比公司综合毛利率平均值，不存在

通过业务分包方式体外承担成本费用的可能性，不存在异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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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不存在业务分包项目对应的毛利率水平相对较高，

具有合理原因； 

3、报告期各期业务分包占项目成本比例较高项目的毛利率与各期智能装备

系统业务平均毛利率对比，无异常情形，差异具有合理原因； 

4、发行人不存在通过业务分包方式体外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3. 关于雷沃重工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与雷沃重工重叠供应商、客户的情况，并说明重叠的原

因及合理性，发行人与重叠供应商、客户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方通过客户、供应商对其进行利益输送、承担成

本等情况，说明核查过程、方式，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与雷沃重工重叠供应商、客户的情况，并说明重叠

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补充说明与雷沃重工重叠供应商、客户的情况 

1、报告期内雷沃重工股权变动情况 

2016 年 11 月至今，雷沃重工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1）2016 年 11 月股东名称变更 

2016 年 11 月，雷沃重工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因股东潍坊市投资

公司更名为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该次变更完成后，雷沃

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029.60 77.78 

2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200.00 20.84 

3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840.00 0.69 

4 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840.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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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0,909.60 100.00 

（2）2019 年 8 月股权划转 

2019 年 7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鲁国资产权字

[2019]27 号《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入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25200 万股股份的批复》，同意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字为基础，无偿划入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5,200 万股股份。 

2019 年 8 月，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

于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2019 年 8 月，雷沃重工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根据潍坊市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和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划转事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该

次变更完成后，雷沃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029.60 77.78 

2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200.00 20.84 

3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840.00 0.69 

4 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840.00 0.69 

合计 120,909.60 100.00 

（3）2020 年 7 月股权转让 

2020 年 7 月，雷沃重工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根据中信机电车桥

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机电制造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该次

变更完成后，雷沃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029.60 77.78 

2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200.00 20.84 

3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840.00 0.69 

4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840.00 0.69 

合计 120,909.60 100.00 

（4）2021 年 1 月控制权变更及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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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雷沃重工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天津雷沃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雷沃重工 47,345.76 万股股份，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山东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公司评估价值，以 126,76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给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将雷沃重工更名为“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该次变更完成后，雷沃重工的控股股东由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该次变更完成后，雷沃重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545.76 60.00 

2 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683.84 38.62 

3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840.00 0.69 

4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840.00 0.69 

合计 120,909.60 100.00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雷沃重工的控股股东。 

2、发行人客户、供应商与雷沃重工供应商、客户重叠情况 

雷沃重工成立于 1998 年，是目前国内大型农机企业，业务范围涵盖农业装

备、工程机械等业务板块，雷沃谷物收割机及拖拉机的市场占有率均处于行业前

列。如其向发行人供应商采购会导致发行人与其供应商重叠，发行人客户购买雷

沃重工产的农用车、挖掘机等产品会导致雷沃重工与发行人客户重叠。 

发行人为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是向客户提供智能装备系

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集成以及规划设计服务，发行

人的主要客户为汽车、农业装备与工程机械主机厂，雷沃重工系发行人客户之一。

雷沃重工的主要产品为农业装备与工程机械，虽然发行人与雷沃重工的产品类别

不同，但都属于机械行业。此外，雷沃重工生产经营所需采购范围较广，考虑到

行业内从事相关业务供应商可能同时参与发行人及雷沃重工的招投标或询价、区

域内选择供应商具有成本及售后服务相关优势等因素，因此发行人的主要客户和

供应商与雷沃重工的客户或供应商可能存在重叠。 

经沟通，雷沃重工认为其供应商、客户名单为其公司商业秘密，其现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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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外接待和宣传工作的雷沃重工党委副书记梁启荣先生向保荐机构出具了

以下情况说明函：“1、2021 年 1 月，雷沃重工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雷沃重工部分股份转让至潍柴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雷沃重工的控股股东并持

有雷沃重工 60%股份，雷沃重工亦更名为“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目前，

雷沃重工已属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现阶段雷沃重工正在按潍柴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进行经营管理整合，雷沃重工的经营情况涉及整合过程中

的内幕信息，且雷沃重工全部的供应商和客户情况亦属于雷沃重工的商业秘密，

无法为贵单位提供该等信息。2、雷沃重工拥有完善的销售及采购管理制度，其

中规定了严格的内部审批流程、招标管理、询价管理等内容。雷沃重工的销售、

采购价格均是按照前述规定通过市场竞价等具有公允性的方式确定的，不存在通

过客户、供应商对迈赫股份进行利益输送、承担成本等情况。” 

同时，除采取企查查、上市公司公告等公开网络检索相关公开信息等核查手

段以外，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向发行人 2018 年-2020 年每年度销售金额排名

前二十大客户、每年度采购金额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出了询证函，询问上述供应商

和客户是否与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存在交易，如存在交易，要求回复交易的具体

内容、交易的定价方式及其公允性。 

2018-2020 年，向前二十大客户发函对应的销售收入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金

额比例分别为 83.12%、83.13%及 82.50%，回函客户确认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分

别为 91.03%、81.45%及 90.87%，此外通过查阅福田汽车年报，确认发行人与其

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合情况，通过上述核查统计，确认存在或者不存在重合情况

的客户交易金额占主营收入比例合计为 80.40%、70.22%及 76.24%。 

2018-2020 年，向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函对应的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为

42.12%、33.59%及 30.00%，回函比例分别为 94.12%、96.49%及 100.00%，通过

上述公司的回函，可以确认存在或者不存在重合情况的供应商对应的采购金额占

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39.64%、32.41%及 30.00%。报告期内原材料供应商的家数

分别为 605 家、569 家、315 家，公司产品具有非标准定制化的特点，原材料采

购的门类较多，所以公司供应商的分布较为分散，因此向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函对

应的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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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核查获悉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中山东精典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精典机电”）、湖北兴拓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兴拓”）、大连鸿

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成“大连鸿成”）与雷沃重工存在交易，发行人主

要客户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福田”）、山东艾泰

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泰克”）与雷沃重工存在交易，因此精典机

电、湖北兴拓、大连鸿成、北汽福田、艾泰克是发行人与雷沃重工重合的客户或

供应商。 

（二）重叠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合理性 

1、精典机电重叠的具体情况、重叠原因及合理性 

山东省潍坊地区自 1990 年代后期至今，逐步形成了以福田汽车（商用车、

轻卡）、潍柴动力（重卡、商用车发动机）、雷沃重工（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

龙头企业为主的大型产业装备制造中心，并随之涌现了大批与之配套的汽车相关

中小企业，覆盖汽车上下游全产业链，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经济体系。发

行人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这一地区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发行人是雷沃重工的供

应商，发行人与发行人的客户雷沃重工业务虽不同，但双方的供应商都主要服务

于区域内机械装备相关产业，造成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雷沃重工的供应商存在重合

情况，其中精典机电为发行人和雷沃重工的重合供应商。 

（1）发行人与雷沃重工、精典机电的地域重合性 

公司与雷沃重工、精典机电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的厂区地址与公司的位置关系

如下： 

关联方 主要厂区名称 主要厂区地址 
与公司的 

交通距离 

精典机电 精典机电 潍坊市诸城市北环路 580 号 10.7 km 

雷沃重工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星车辆厂 
潍坊市诸城市舜王街道西环路 110号 12.8 km 

雷沃重工在诸城市及其周边的青岛市、潍坊市均设有数个大型生产基地，发

行人厂区坐落于诸城市市区以北 10km，能够有效贴近用户市场，发挥属地优势。

由于政府鼓励、信任、运费成本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原因，本地企业在采购特定

专业服务时，倾向于优先选择区域内供应商。同时，本地企业在销售产品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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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打开区域内市场，进而导致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供应商出现重叠的情形。地域

重合是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供应商重叠的主要原因，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与雷沃重工向精典机电采购基于正常业务开展需求 

精典机电的主营业务为钢结构建筑施工业务及油缸生产、销售业务，产品及

服务主要用于建筑施工及液压油缸领域。发行人与精典机电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

要为采购原材料及外购外协，2020 年发行人与精典机电未发生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关联交易，2018 年、2019 年发行人与精典机电发生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精典机电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243.65 万元、4.54 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

比例分别为 0.46%、0.01%，交易金额及占比均较低。精典机电具有较好的业务

能力，且发行人与精典机电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便于及时沟通和满足客户的工期

需要，发行人向精典机电进行上述采购具有合理性，除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外，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精典机电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的

“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交易”之“（三）关联交易的必要

性、公允性”之“2、发行人与精典机电之间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之“（1）

发行人与精典机电之间关联交易的必要性”部分披露交易必要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的“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

交易”之“（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之“1、精典机电与发行人主要

客户或供应商重合的情形”之“（1）精典机电重叠客户、供应商交易情况”部

分披露发行人与精典机电存在重合客户、供应商情况，并披露精典机电与雷沃重

工交易情况。雷沃重工向精典机电采购主要为建设安装工程及液压产品。精典机

电系诸城市规模最大的钢结构建筑施工企业之一，施工及服务质量较高，在潍坊

地区拥有良好的市场声誉，雷沃重工向其采购建筑安装工程用于满足自身生产经

营需要；雷沃重工的主要产品为农业装备与工程机械，液压油缸为其主营业务产

品的零部件，因此雷沃重工向精典机电采购建筑安装工程及液压油缸产品均具有

合理性。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雷沃重工、精典机电所在地域较为接近，由于政府鼓励、

信任、运费成本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原因，本地企业在采购特定专业服务时，倾

向于优先选择区域内供应商，此外，发行人与雷沃重工向精典机电采购基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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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需求，具有合理性。 

2、湖北兴拓重叠的具体情况、重叠原因及合理性 

经函证确认，2018 年及 2019 年，湖北兴拓与雷沃重工不存在交易，2020

年，雷沃重工向湖北兴拓采购合计金额 50.30 万元，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定价依据 
定价是

否公允 

1 2020 年 10 月 

雷沃阿波斯集团轮式机整

机一发动机吊装设备安全

性升级改造项目 

23.30  招标定价 是 

2 2020 年 12 月 
拖拉机工厂传动二磨合台

自行葫芦 
27.00  招标定价 是 

合计 50.30 -- --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公司向湖北兴拓采购商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销售内容 合作原因 交易金额 

业务分包 

2020 年 EMS 输送系统、积放链系统等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   321.30  

2019 年 自行小车设备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 

采购、附加值较低 
 851.19  

2018 年 自行小车设备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   281.88  

业务分包合计 1,454.37 

原材料采购 

2020 年  驱动小车、驱动电机等   零星采购   1.60  

2019 年  支架、固定杆等   零星采购   0.84  

2018 年  电动小车   零星采购   3.91  

原材料采购合计 6.35 

湖北兴拓主营业务为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安装，其输送设备自行

小车在湖北省黄石市具有一定规模，其在制作自行小车方面有成本优势且质量良

好，能够满足公司相关输送线的技术要求。公司向湖北兴拓采购的业务分包，一

般为“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工作，而原材料采购均为

零星采购且金额较小，上述交易均基于真实业务需求，具有合理性。雷沃重工向

湖北兴拓采购金额亦较小，均围绕各自主营业务展开。因此湖北兴拓是发行人、

雷沃重工重合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1-42 

3、大连鸿成重叠的具体情况、重叠原因及合理性 

经函证确认，2018年-2020 年，雷沃重工向大连鸿成采购商品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定价依据 定价是否公允 

1 
2019 年 

8 月 10 日 

螺杆式冷水

机组 
64.00  邀请报价 是 

报告期内，公司向大连鸿成采购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销售内容 合作原因 交易金额 

业务分包 

2020年 循环水、采暖的安装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 174.89 

2019 年 冷冻水系统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  1,114.18  

2018 年 冷冻水系统 “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  2,203.96  

业务分包合计 3,493.03 

原材料采购 

2019 年 螺杆水冷机组 购买项目用设备 64.00 

原材料采购合计 64.00 

大连鸿成主要承揽空调通风系统设计、施工及调试工程、高档楼宇变风量系

统设计施工工程、洁净室洁净空调系统设计施工工程、空调水系统设计施工工程、

工艺循环水系统设计施工工程、工业除尘器、集尘器及有机气体吸附塔设计施工

工程。公司与大连鸿成的交易主要为业务分包，采购内容为冷冻水系统、通风系

统，均为“设备+安装”整体服务的采购，此外，公司及雷沃重工均向大连鸿成

采购螺杆式冷水机组，均围绕各自主营业务展开。因此大连鸿成是发行人、雷沃

重工重合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4、北汽福田重叠的具体情况、重叠原因及合理性 

北汽福田的函证未回函，经查询北汽福田 2018-2019 年年报，2018年至 2019

年，雷沃重工向北汽福田关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单位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1 2019 年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星

车辆厂 
提供劳务 115.05  

2018年至 2019 年，雷沃重工向北汽福田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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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单位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1 2019 年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星车辆厂 
采购发动机、底盘 268.59  

2 2019 年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 

阿波斯潍坊农业装备分公司 
采购整车 161.40 

合计 429.99 

此外，根据北汽福田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雷沃

重工2020年1-11月向北汽福田关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际发生额为141万元，

向北汽福田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实际发生额 349 万元，因此 2018 年至 2020

年 1-11 月，雷沃重工向北汽福田关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合计为 256.05 万

元、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金额合计为 778.99 万元。根据北汽福田公告，北

汽福田与雷沃重工等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的“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

交易”之“（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之“5、发行人与北汽福田及其

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部分披露发行人与北汽福田的关联销售

及关联采购的必要性。因此北汽福田是发行人的客户及供应商、雷沃重工的客户

及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5、艾泰克重叠的具体情况、重叠原因及合理性 

经函证确认，2018年-2020 年，雷沃重工向艾泰克采购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定价依据 定价是否公允 

1 2019 年 零部件 17.33  邀请报价 是 

2 2019 年 零部件 363.32  邀请报价 是 

3 2020 年 零部件 421.4  邀请报价 是 

4 2020 年 零部件 16.26  邀请报价 是 

5 2020 年 零部件 4,254.15  邀请报价 是 

合计 5,072.46 -- --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艾泰克销售商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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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产品类别 项目名称 交易金额 定价依据 

2020 年 

智能装备系统 山东艾泰克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72.57  公开招标 

规划设计服务 山东艾泰克排气后处理净化器总成项目 6.51  商务谈判 

规划设计服务 山东艾泰克高端非道路机械装备产业化项目 89.62  商务谈判 

合计 168.70 -- 

2019 年 

规划设计服务 山东艾泰克排气后处理净化器总成项目   123.68  邀请报价 

智能焊装装备系统 艾泰克双前桥国六后处理生产线   264.65  邀请报价 

智能焊装装备系统 艾泰克油箱隔板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100.86  邀请报价 

智能涂装装备系统 山东艾泰克项目现场用箱式变压器项目   3.98  邀请报价 

合计 493.17 -- 

2018 年 

智能环保装备系统 涂装车间非标设备废气处理系统改造   716.24   公开招标  

智能焊装装备系统  SCR 线及两套弧焊机器人工作站项目  555.56   公开招标  

智能焊装装备系统 山东艾泰克进气端新制夹具项目   20.51   邀请报价  

智能涂装装备系统 艾泰克原涂装线烘干室改造   4.79   邀请报价  

智能涂装装备系统 艾泰克老线除油室改造   4.10   邀请报价  

合计 1,301.20 -- 

艾泰克位于诸城市历山路 116 号，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排气系统、

车用燃油箱、贮气筒、SCR 催化器、柴油氧化催化器 DOC、颗粒氧化催化器 POC、

三元催化器、EGR 冷却器等系列零部件。公司向艾泰克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智能

装备系统，艾泰克采购上述产品用于生产催化器、燃油箱等主营业务产品；雷沃

重工向艾泰克采购的机械装备零部件及配件主要为油箱、空滤器、消音器、油缸

等，用于工程机械及农业装备的制造，上述交易均基于真实业务需求开展。此外，

艾泰克位于诸城市，与公司、雷沃重工地理位置较近，地域因素是导致艾泰克是

发行人的客户、雷沃重工的供应商的原因之一。因此艾泰克是发行人的客户、雷

沃重工的供应商具有合理性。 

二、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一）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雷沃重工所有交易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项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雷沃 

重工 

直接客户—关联交易金额  2,848.03    3,448.76   --  

直接客户—非关联交易金额  --   --   2,136.40  

发行人与雷沃重工所有交易合计  2,848.03    3,448.76   2,1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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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3.90% 4.75% 3.08% 

注 1：鉴于王绪平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卸任潍坊华博董事，2018 年 12 月 27 日王金平的哥哥王金玉通

过稷下科技控制潍坊华博，潍坊华博及其子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期间不认定为

关联方。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为潍坊华博控制下的子公司，其关联方认定时间与潍坊华博关联方认定时间

一致。 

注 2：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不认定为关联方期间签署协议的交易金额未计入上述发行人与雷沃重工及其

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雷沃重工所有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销售对象 销售具体内容 业务分类 
合同 

金额 

收入 

金额 
定价方式 

确认收

入时间 

关联

交易 

1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潍坊阿波斯轮式机涂

装-制造 VOCS 节能

改造 

智能装备 

系统 
 41.00   36.28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2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潍坊雷沃拖拉机底盘

涂装线喷漆室改造和

VOCs 改造 

智能装备 

系统 
 384.00   339.82  招投标定价 2020 年 是 

3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潍坊雷沃阿波斯大型

谷物联合收割机扩产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340.00   2,070.80  招投标定价 2020 年 是 

4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雷沃重工装载机

总装线整改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4.00   21.24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5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雷沃重工轮式机工厂

涂装一车间风幕改造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4.60   4.07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6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五星车辆厂 

潍坊雷沃重工机电安

装 

公用动力及

装备能源供

应系统 

 603.81   83.00  招投标定价 2020 年 是 

7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五星车辆厂 

柴三工厂 1#车间高

压配电项目 

公用动力及

装备能源供

应系统 

 75.79   -2.86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8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五星车辆厂 

诸城车辆厂焊装车间

低压电缆安装项目 

公用动力及

装备能源供

应系统 

 18.93   -0.25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9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雷沃污水处理站

运营维护管理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72.26   38.12  招投标定价 2020 年 是 

1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雷沃重工轮式机工厂

涂装一制造 VOCs 设

备维修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169.58  150.07  招投标定价  2020年 是 

11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诸城车辆集团汽三工 智能装备 51.72  45.77  合同定价 2020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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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五星车辆厂 厂废气处理系统增加

消防设施项目 

系统 

12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雷沃工程机械涂装 2

号线 VOCs处理设施

消防改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5.50  22.57  合同定价 2020年 是 

13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五星车辆厂 

雷沃重工高端农机具

（一期）第二阶段 

规划设计 

服务 
 208.80   39.40   合同定价 2020 年 是 

2020年合计 -- 2,848.03 -- -- -- 

11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脱谷室模块化装配区

域升级-助力机械手 

智能装备 

系统 
14.82  12.78  合同定价 2019 年 是 

12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收获机械及水稻机工

厂新增焊接机器人项

目 

智能装备 

系统 
373.58  330.60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3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雷沃阿波斯集团涂装

车间 VOCs 治理改造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178.17  1,927.59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4 
青岛雷沃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73.00  62.93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5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生产线搬迁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06.52  182.76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6 
天津雷沃发动机有限

公司 

脱脂槽换热器更换项

目 

智能装备 

系统 
14.61  12.93  合同定价 2019 年 是 

17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黄岛雷沃涂装一号线

精饰线室体及大门泡

沫板整改 

智能装备 

系统 
34.89  30.88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8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黄岛雷沃涂装一号线

抛丸下线一个流程改

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35.20  31.15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19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黄岛雷沃重工 VOCs

设备废气直排口封堵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90  2.57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2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潍坊雷沃重工机电安

装 

智能装备 

系统 
574.42  470.96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21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柴三工厂 1#车间高

压配电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79.08  72.39  合同定价 2019 年 是 

22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诸城车辆厂焊装车间

低压电缆安装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19.20  17.62  合同定价 2019 年 是 

23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五星车辆厂 

变电站预防性试验检

测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0.94   0.89  合同定价 2019 年 是 

24 
雷沃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雷沃污水处理站

运营维护管理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289.81  54.68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25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诸城车辆厂动力网架 智能装备 269.00  238.05  招投标定价 2019 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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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搬迁改造项目 系统 

2019 年合计 -- 3,448.76 -- -- -- 

26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雷沃重工高端农机具

项目（一期）消防改

造 

规划设计 

服务 
19.00  3.58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27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雷沃重工高端农机具

（一期）第二阶段 

规划设计 

服务 
208.80  157.58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28 

山东雷沃桥箱有限公

司（山东雷沃传动有限

公司） 

雷沃热处理加工线新

增母线排及电器柜 

智能装备 

系统 
39.50  33.76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29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车辆厂 

摩托车货箱涂装车间

VOCs 有机废气处理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497.43  425.15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阿波斯收获机械涂装

VOCs 有机废气处理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675.78  577.59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1 

青岛雷沃挖掘机有限

公司（雷沃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青岛雷沃挖掘机涂装

二线 VOCs 有机废气

处理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806.93  695.63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2 

青岛雷沃挖掘机有限

公司（雷沃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三期涂装线排风除水

改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43.00  36.75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3 

青岛雷沃挖掘机有限

公司（雷沃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一期涂装线水性漆改

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148.72  128.21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4 

青岛雷沃挖掘机有限

公司（雷沃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精饰车间涂装线水性

漆改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65.00  55.56  招投标定价 2018 年 否 

35 

山东雷沃桥箱有限公

司（山东雷沃传动有限

公司） 

配电室电缆改造 

公用动力及

装备能源供

应系统 

24.20  22.00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36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车辆厂 

配电室电气预防性试

验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0.39  0.37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37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车辆厂 
配电系统检测 

智能装备 

系统 
0.23  0.22  合同定价 2018 年 否 

2018 年合计 -- 2,136.40 -- -- -- 

（二）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交易价格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雷沃重工销售智能装备系统和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

供应系统。智能装备系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定制特性突出，由于客

户需求不同，产品的设计方案、品质要求均不相同，单个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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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关联 

销售 

全部 

销售 

关联 

销售 

全部 

销售 

关联 

销售 

全部 

销售 

收入 2,848.03 2,848.03 3,448.76  3,448.76  -- 2,136.40  

成本 2,099.78 2,099.78 2,548.43  2,548.43  -- 1,599.52  

毛利率 26.27% 26.27% 26.11% 26.11% -- 25.13% 

主营业务 

毛利率 
22.60% 23.81% 24.03%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全部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5.13%、26.11%及 26.27%，略高于发行人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 

公司向雷沃重工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毛利较高项目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确认收入 

时间 
客户 

收入 

金额 

毛利 

金额 

毛利率

（%） 

合同 

金额 

雷沃重工机电安装项目 2020 年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五星车辆厂 
83.00 62.74 75.59 603.81 

雷沃重工机电安装项目 2019 年 
雷沃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470.96 189.47 40.23 574.42 

2018 年，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全部销售毛利率为 25.13%，与主营业务综

合率较为接近。 

2019 年，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全部销售毛利率为 26.11%，略高于发行人

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要为以下项目提高了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销售毛利率： 

雷沃重工机电安装项目 2019 年确认收入 470.96 万元，毛利率为 40.23%，主

要原因为该项目配电箱、电缆桥架、母线等设备直接向生产厂商采购，未通过代

理商，降低了采购成本；项目施工工程中，项目组与客户沟通较好，优化时间安

排，现场人员在特定时间段集中施工，缩短了项目周期，节约了成本；该项目在

选择分包商时，引入省外分包商，增加竞争，分包支出降低。 

2020 年，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全部销售毛利率为 26.27%，略高于发行人

当期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要为以下项目提高了发行人向雷沃重工的销售毛利率： 

雷沃重工机电安装项目 2020 年确认收入 83.00 万元，毛利率为 75.59%，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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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为 2020 年 4 月该项目总决算完成，毛利率较高，收入系预计决算金额与

实际决算金额的差异，成本系暂估分包金额与决算时实际分包金额的差异。 

发行人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对于供应商有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对供应商采取比价、招投标等方式确定采购价格。雷沃重工内部的

采购流程通过招投标或其他具有市场性、竞争性的比价方式，并经雷沃重工内部

严格的审批流程进行审批后确定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不存在通过重叠客户、

供应商向发行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因此发行人与雷沃重工交易价格公允。 

三、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向发行人 2018年-2020 年每年度销售金额排名

前二十大客户、每年度采购金额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出了询证函，询问上述供应商

和客户是否与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存在交易，如存在交易，要求回复交易的具体

内容、交易的定价方式及其公允性。2018 年-2020 年，向前二十大客户发函对应

的销售收入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比例分别为 83.12%、83.13%及 82.50%，回

函客户确认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分别为 91.03%、81.45%及 90.87%，此外查阅了

福田汽车年报，确认发行人与其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合情况，通过上述核查统计，

确认存在或者不存在重合情况的客户交易金额占主营收入比例合计为 80.40%、

70.22%及 76.24%。2018 年-2020 年，向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函对应的采购金额占

采购总额比例为 42.12%、33.59%及 30.00%，回函供应商确认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分别为 94.12%、96.49%及 100.00%，通过上述公司的回函，可以确认存在或

者不存在重合情况的供应商对应的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39.64%、

32.41%及 30.00%。报告期内原材料供应商的家数分别为 605 家、569 家、315 家，

公司产品具有非标准定制化的特点，原材料采购的门类较多，所以公司供应商的

分布较为分散，因此向前二十大供应商发函对应的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较低。 

2、网络检索雷沃重工主要供应商及主要客户； 

3、查阅雷沃重工的工商档案； 

4、查阅北汽福田年报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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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查发行人采购、销售管理制度。发行人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办法》《招

标管理办法》，对于供应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同时对供应商采取比价、招投标

等方式确定采购价格。发行人的采购行为均是基于自身的业务需求开展，与关联

企业相互独立，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通过重叠供应商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发

行人的销售均是通过市场化定价取得，与关联企业相互独立，发行人与关联方不

存在通过重叠客户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6、对主要关联企业的供应商管理制度进行核查。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内部

的采购流程通过招投标或其他具有市场性、竞争性的比价方式，并经雷沃重工内

部严格的审批流程进行审批后确定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雷沃重工及其子公司

不存在通过重叠客户、供应商向发行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精典机电制定了《采

购部招标管理办法》《采购部材料程序管理办法》等采购办法，采用询价、比价

和招投标方式进行独立采购。精典机电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通过重叠客户、供应商

向发行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7、对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走访、视频访谈及函证核查。2018 年 10 月，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客户进行了实地走访，核查发

行人与主要客户之间 2017 年、2018 年 1-6 月确认收入的交易金额的真实性，获

取其《声明与承诺》，确认其不存在利益输送、承担成本的情形。2019 年 7 月，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新增客户实施补充走访。2020 年 4 月，保荐机构对部

分发行人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进行了视频补充访谈，其中客户包括：北

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潍柴（重庆）汽车有限

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吉利长兴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供应商

包括：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连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上述访谈客

户确认其对发行人不存在利益输送、承担成本的情形。 

8、查阅雷沃重工党委副书记梁启荣出具的情况确认书。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主要供应商与雷沃重

工的供应商存在重叠情形具有合理性，发行人与雷沃重工的交易价格公允。发行

人不存在与发行人关联方通过客户、供应商对其进行利益输送、承担成本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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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金平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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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的全部内容，确认本

回复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金平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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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桂恒  胡剑飞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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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的全部内容，了解回

复说明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

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黄炎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